
 
 
 
 
 

 

海职院教务处［2017］36 号 
 
 
 

 关于 2017 届毕业生 

  毕业前补考安排的通知 
 

 

各学院、有关部门： 
 

我校 2017 届毕业生毕业前公共课、专业课课程补考将于 5 
 

月 11 日—14 日进行，为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，请各学

院、部门高度重视并积极配合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 

一、考试须知 
 

各学院务必将补考时间及以下内容通知到本学院参加补

考的学生本人。 
 

（一）考生于考前 15 分钟凭证件进入考场。 
 

（二）考生参加补考时必须携带有效考试证件，证件包括带

相片的校卡、身份证或各教学单位出具的带相片的有效证明。 
 

（三）证件丢失者，速到二级学院教学办补办相关证件。

二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参加监考的人员，请于考前 20 分钟到达考务办公

室，认真完成监考任务，考务办公室设在行政楼 214。 
 



（二）监考人员应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考场的监督和检查

工作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擅离职守，发现问题及时与考务

办联系，考务办电话：13518831968 
 

（三）本次考试同一考场考试科目较多，考试结束后请监考员

清点检查试卷正确无误、核对考生签到表、考场记录表，避免

漏装、调装或混装试卷。 

三、补考成绩请于 5月 18日前报送完毕，并录入教务系统。 

 

 

 

附件：1、2017届毕业生毕业前补考时间安排表 

      2、2017届毕业生毕业前补考监考员安排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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